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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本公司附屬公司簽訂印尼北加省卡揚A水電站項目EPC合同

本公告乃由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近日，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
公司與印尼大豐和順能源工業有限公司簽訂印尼北加省卡揚A水電站項目（「該項目」）EPC
合同。

該項目總裝機容量為1,000兆瓦，主要工程內容包括碾壓混凝土重力壩、洩洪建築物、引
水建築物、進場道路、導流洞、發電廠房等工程的設計、採購、施工、調試和試運行
等。該項目合同金額為15億美元，折合約為人民幣100.95億元，合同工期約為60個月（工
期從開工日開始計算）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汪建平

中國，北京
2019年5月2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汪建平先生、丁焰章先生及張羨崇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為馬傳景先生、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原臣先生、鄭起宇先
生及張鈺明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